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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行于2021年10月2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4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名。

（三）本行董事长李晓鹏、行长付万军及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孙新红保证本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行长付万军主管财会工作。

（四）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五）本报告中“本行”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重述后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7-9月

（重述后）5

比上年同期增减（重

述后）5

2021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重述后）5

营业收入 39,686 14.26 116,778 9.25

净利润 12,724 12.69 35,247 18.6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2,640 12.40 35,085 18.48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2,513 11.83 34,870 18.02

基本每股收益1（人民币元） 0.19 -5.00 0.56 7.69

稀释每股收益2（人民币元） 0.17 -10.53 0.51 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 11.24 -1.74个百分点 11.16 +0.07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77,064) 不适用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重述

后）5

比上年末增减

（重述后）5

总资产 5,685,950 5,368,163 5.9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474,140 453,470 4.56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4（人民币元）

6.83 6.45 5.89

注：1、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

数；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先股

股息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本行本年累计发放优先股股息人民币29.60亿元（税前）、发放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18.40亿元（税前）。

2、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4、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

中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上述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

5、报告期内本集团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事项（有关情况详见本报告“其他提醒事

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三号-合并财务报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第一百零一号上市公司季度报告格式要求，因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增加子公司的， 母公司应对比较报表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并说明具体原因，同

时列示追溯调整或重述前后的数据。 本集团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

调整后的项目添加“重述后”注释。

2、重述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7-9月

（重述前）5

比上年同期增减

（重述前）5

2021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重

述前）5

营业收入 39,740 14.50 116,778 9.32

净利润 12,741 12.92 35,247 18.66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2,649 12.52 35,085 18.5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2,513 11.79 34,870 18.01

基本每股收益1（人民币元） 0.19 -9.52 0.56 7.69

稀释每股收益2（人民币元） 0.18 -5.26 0.51 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 11.25 -1.73个百分点 11.16 +0.07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不适用 不适用 (177,064) 不适用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重

述前）5

比上年末增减

（重述前）5

总资产 5,685,950 5,368,110 5.92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474,140 453,449 4.56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4（人民币元）

6.83 6.45 5.89

注：1、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

数； 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本期宣告发放的优先股

股息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本行本年累计发放优先股股息人民币29.60亿元（税前），发放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利息18.40亿元（税前）。

2、稀释每股收益=（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归属于本

行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影响）/（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化为

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

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以年化形式列示。

4、归属于本行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其他权益工具

中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部分）/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上述数据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计算。

5、报告期内本集团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事项（有关情况详见本报告“其他提醒事

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三号-合并财务报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第一百零一号上市公司季度报告格式要求，因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增加子公司的， 母公司应对比较报表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并说明具体原因，同

时列示追溯调整或重述前后的数据。 本集团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

调整前的项目添加“重述前”注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及金额1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7-9月（重

述后）2

2021年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益 113 99 -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8 110 -

清理睡眠户净损益 - (4)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20 36 -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 22 69 -

所得税影响 (44) (73) -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139 237 -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27 215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2 22 -

注：1、根据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的定义，本集团报告期不存在该规定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情况。

2、报告期内本集团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事项（有关情况详见本报告“其他提醒事

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三号-合并财务报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南第1号-公告格式》第一百零一号上市公司季度报告格式要求，因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增加子公司的， 母公司应对比较报表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并说明具体原因，同

时列示追溯调整或重述前后的数据。 本集团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追溯调整，追溯

调整后的项目添加“重述后”注释。

（二）资本充足率及杠杆率

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2年第1号）计量的资本充

足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66,856 345,736 346,022 326,996

一级资本净额 471,920 450,635 451,045 431,895

资本净额 555,832 530,372 533,530 510,723

风险加权资产 4,082,282 3,957,584 3,837,489 3,716,73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99 8.74 9.02 8.8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56 11.39 11.75 11.62

资本充足率 13.62 13.40 13.90 13.74

注：并表口径的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以及《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属于并表范围的被投资金融机构。 其中，并表的被投资金融机构包

括光大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阳光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欧洲）、韶山光大村镇银行、江苏淮

安光大村镇银行和江西瑞金光大村镇银行。

按照《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国银监会令2015年第1号）计量的杠杆

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杠杆率 7.15 6.85 7.03 7.03

一级资本净额 471,920 460,402 460,669 451,045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6,601,587 6,719,012 6,556,825 6,416,774

（三）流动性覆盖率

按照《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3号）计量的流动性

覆盖率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1年

3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流动性覆盖率 129.39 144.97 130.24 150.47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71,985 789,952 736,236 704,706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596,635 544,893 565,308 468,333

（四）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报告期内，本集团不存在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与上年末或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

幅度超过30%的情况。

（五）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积极推进跨越计划，促进财富管理银行建设，业务规模平稳增长，盈

利水平大幅提升，风险状况总体可控，整体经营稳中向好。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56,859.50亿元，比上年末增长5.92%，其中，贷款和垫款本

金总额32,870.38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9.22%； 负债总额52,100.98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6.04%，其中，存款余额36,124.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3.79%。

2021年1-9月，本集团实现净利润352.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60%。 实现营业收入

1,167.7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25%， 其中， 利息净收入839.9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17%；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17.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6%，比上年同期增加0.07个百分点。

2021年1-9月，本集团发生营业支出741.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9%，其中，业务及

管理费支出288.5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6%；信用减值损失支出434.46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06%。

报告期末，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439.25亿元， 比上年末增加22.59亿元； 不良贷款率

1.34%，比上年末下降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5.75%，比上年末上升3.04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13.62%，一级资本充足率11.5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99%，均符合监管要求。 报告期末，本集团杠杆率7.15%。

三、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A股222,672、H股8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股份

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质押、冻结或标

记的股份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23,359,409,561 43.23 -

H股 1,782,965,000 3.30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H股 5,616,067,380 10.39 未知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H股 4,200,000,000 7.77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A股 1,572,735,868 2.91 -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H股 1,530,397,000 2.83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989,377,094 1.83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413,094,619 0.76 -

H股 376,393,000 0.70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765,389,103 1.42 -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723,999,875 1.34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A股 629,693,300 1.17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类别及数量

股份类别 持股数量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23,532,374,561

A股 23,359,409,561

H股 172,965,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616,067,380 H股 5,616,067,380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1,572,735,868 A股 1,572,735,868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530,397,000 H股 1,530,397,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89,377,094 A股 989,377,094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9,487,619

A股 413,094,619

H股 376,393,000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765,389,103 A股 765,389,103

中远海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23,999,875 A股 723,999,87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29,693,300 A股 629,693,300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6,063,556 A股 626,063,556

注：1、报告期末，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光大集团）持有的16.10亿股H股、华侨

城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42.00亿股H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除此之外的其他普通股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股份。

2、报告期末，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在该公司开户登记

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行H股合计5,616,067,380股， 其中，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和光大集团持有的本行H股分别为1,605,286,000股、376,393,000股、282,684,000股和

172,965,000股，代理本行其余H股为3,178,739,380股；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不再代为持有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的H股4,200,000,000股、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的H股1,247,713,000股。

3、据本行获知，截至报告期末，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光大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远海

运（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 均为中国远洋海

运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4、报告期内，本行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报告期

末，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因开展转融通业务出借其持有的本行股票613,300股。

5、报告期末，本行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二）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

1、光大优1（代码360013）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或标记

的股份数量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7,750,000 18.88 -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740,000 13.87 - -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6,300,000 8.15 - -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10,000 7.76 -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 -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5,500,000 7.75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320,000 5.17 -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 -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000,000 5.00 - -

注：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

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2、光大优2（代码360022）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或标记

的股份数量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13,270,000 13.27 - -

兴证全球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其他 12,190,000 12.19 -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国有

法人

10,000,000 10.00 -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9,480,000 9.48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180,000 8.18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7,450,000 7.45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7,200,000 7.20 -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 -

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540,000 6.54 -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3,910,000 3.91 - -

注：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为本行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和交银施罗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本行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

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光大优3（代码360034）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冻结或标记

的股份数量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84,110,000 24.04 -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7,720,000 13.63 - -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1,810,000 9.09 -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27,270,000 7.79 - -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180,000 5.19 -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其他 15,000,000 4.28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000 3.89 -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630,000 3.89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880,000 3.40 - -

注：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行未

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本行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份。

四、其他提醒事项

（一）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2021年6月29日，本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拟

发行不超过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二级资本债券。 截至报告期末， 该事项正在推进

中。

（二）设立澳门分行

2020年11月12日，本行澳门分行筹建申请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截至

报告期末，筹建工作正在推进中。

（三）光大云缴费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本行合并报表范围

2021年6月29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行子公司光银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投资光大云缴费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21年9月18日，光大云缴费科技

有限公司已完成重组后的工商变更登记。 光银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份，该

公司已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五、季度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并附后）。

董事长：李晓鹏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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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10

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10月28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14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4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2021年A股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A股第三季度报告亦登载于10月29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本行2021年H股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

hkex.com.hk）及本行网站（www.cebbank.com）。

二、关于烟台分行购置业务经营用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为关联法人中飞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0票，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吴利军、付万军、姚仲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该笔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

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四、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按照内地、香港

两地监管要求及本行《公司章程》规定全权处理与筹备、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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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0月

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21年10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8名，实际出席8名，卢鸿监事长、吴俊豪监事、王喆监事以视频

连线方式参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卢鸿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出具以下审核意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本行报

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未发现参与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A股、H股）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二、关于提名李银中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8票，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同意提名李银中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李银中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0月29日

附件：

李银中先生简历

现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办事处财务部

经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审计室干事、审计部金融审计处副处长；中国光大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部助理总经理，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正处级、副局级），审计部主任；深圳光大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光大永年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澳门代表

处首席代表。 曾兼任中国光大（澳门）有限公司总经理。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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